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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惩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

【基本案情】

被告人吴某系某国有出资银行

行长。2016年，吴某伙同某公司总经

理何某商定，利用吴某职务上的便

利，向某公司发放5亿元保证贷款，并

以交易方式给予吴某好处。2017年3

月，经吴某审批，某国有出资银行向

某公司发放贷款 5 亿元，年利率 8%。

该笔贷款发放后，某公司经测算认为

该项目利润较高，遂通过何某向吴某

提出，除支付正常利息外，额外给付

吴某贷款年利率 9.5%的固定回报。

吴某表示同意，并与何某约定，两人

获取该款后平分。之后，某公司按约

定先后三次将年利率 9.5%的利息共

计 1.42 亿余元以咨询服务费的名义

转入吴某、何某提供的公司账户。

另查明，被告人吴某为有关单位

和个人在授信审批、贷款发放、出具

履约保函、企业融资等事项上谋取利

益，还收受他人贿赂 1.32 亿余元。

2015年至2017年，吴某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5.08亿余元归

个人使用，或出借给他人进行营利活

动。2011年至2018年，吴某违反国家

规定发放贷款5.01亿余元，造成损失

3026万余元。2015年至2017年，吴某

违反规定，伙同他人由某银行出具保

函，承诺对相关公司3亿元贷款的本

息承担补足义务。

【办理情况】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吴某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

违法发放贷款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

罪，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吴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

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

失，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或出借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情节

严重，其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身为

银行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

款，数额特别巨大，造成特别重大损

失，其行为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违

反规定，伙同他人出具其他保函，情

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违规出具金

融票证罪。以受贿罪判处吴某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

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

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以挪

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以违

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违规出具

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

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

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

假释。依法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

宣判后，吴某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并依法核准原审法院对被告人吴某

的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司法机关依法惩处商业

银行领域职务犯罪的典型案例。商

业银行行长作为银行经营活动的核

心决策者，承担着经营管理、授信审

批、贷款发放、风险防控等重要职

责，是维护金融安全的“关键少数”，

以公谋私、违法犯罪，不仅导致银行

资金和国有资产流失，还严重破坏

金融市场和行业生态。本案中，吴

某利用担任银行行长职务上的便

利，为有关公司发放 5 亿元贷款，在

正常利息之外以收取虚假咨询服务

费的方式获得固定回报，其实质是

吴某利用职权给某公司发放贷款获

取的对价，是金融领域典型的权力

寻租，符合权钱交易本质。司法机

关对吴某依法惩处，彰显了严惩银

行领域腐败犯罪、切实维护金融安

全的坚定决心。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教育、警示、震慑作用，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依法
惩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我们选取部分进行刊登。

据据《《人民法院报人民法院报》》

【基本案情】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被告

人黄某利用担任某国有商业银行资产

管理部、机构业务部总经理职务上的

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直接或者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

职务上的行为，为黄某森实际控制公

司进入某国有商业银行特定客户名单

等事项提供帮助。黄某与黄某森约

定，由黄某森先以“安家费”名义给予

黄某部分费用，待黄某离职进入黄某

森实际控制公司后，再以“薪酬”名义

继续给予钱款。

2018 年 3 月，被告人黄某收受黄

某森实际控制公司以“安家费”名义给

予的3000万元后，从某国有商业银行

辞职，并于2018年8月13日与该公司

下属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资500

万 元/年 ，奖 金 500 万 元/年 。 截 至

2022年3月13日，黄某森实际控制公

司以“安家费”“奖金”“工资”等名义给

予黄某财物共计 4268 万余元，另有

“薪酬”1011万余元未支付。

此外，黄某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共计333万余元。

【办理情况】

吉林省白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

告人黄某犯受贿罪，向白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白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审理认为，黄某在某国有商业银

行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

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

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

成受贿罪。黄某受贿数额特别巨大，

鉴于其受贿犯罪中有未遂情节，归案

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主动交代办案

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认罪

悔罪，退缴全部赃款，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黄某有期徒

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

元。依法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宣判

后，黄某提出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

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司法机关依法惩处政商

“旋转门”受贿犯罪的典型案例。政商

“旋转门”受贿犯罪往往涉及任职期间

谋利、离职后“领薪”等诸多环节，甚至

还可能披上“人才引进”“专家顾问”

“企业高管”等合法外衣，隐蔽性强，查

处难度大。本案中，黄某身为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为请

托人谋取利益，在离职后到请托人实

际控制公司工作，非法收受财物，实系

权钱交易。司法机关对其依法判处刑

罚，明确划出法律红线，净化了金融市

场生态，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案
例
三 黄某受贿案

——依法惩处政商“旋转门”
受贿犯罪

案
例
一

案
例
一 刘某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

——依法惩处金融监管领域腐败犯罪

【基本案情】

1998年至2015年，被告人刘某利

用担任某金融监管单位助理巡视员

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地

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或者通过其

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河

南某公司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入股

和控股某村镇银行、职务晋升等方面

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 1.5 亿

余元，造成某村镇银行巨额贷款无法

收回。

2015 年下半年至 2021 年，被告

人刘某退休后，利用原职权、地位形

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

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和个人

在融资贷款、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不

正当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 3700

万余元。

【办理情况】

河南省洛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刘某犯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

贿罪，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刘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地位形

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

罪；利用原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

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利用影响

力受贿罪。虽然刘某到案后，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积极退赃，大部分赃

款已退缴，自愿认罪认罚，但犯罪数

额特别巨大，且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

受特别重大损失，并有为他人谋取职

务提拔、调整等情节，应依法从严惩

处。以受贿罪判处刘某死刑，缓期二

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

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

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以利用影响力

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决定执行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

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

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依法

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宣判后，刘某

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依法核准原审法院对被

告人刘某的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司法机关依法惩处金融

监管领域腐败犯罪的典型案例。金

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监管

是防范化解风险，推动金融高质量

发展的有力保障。金融监管领域腐

败犯罪不仅破坏金融市场秩序，损

害群众“钱袋子”安全，甚至可能引

发金融风险，影响国家金融安全。

本案中，被告人刘某作为金融监管

机构国家工作人员，负有依法监管

金融业务、维护金融安全的职责，却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1.5 亿余元，违法

行使职权为他人谋利，造成巨额贷

款无法收回，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

成特别重大损失。司法机关对刘某

判处死缓，终身监禁，彰显了依法从

严惩处金融监管领域腐败犯罪的鲜

明立场。

案
例
一

案
例
二 吴某受贿、挪用公款、违法发放贷款、违规出具金融票证案

——依法惩处商业银行领域腐败犯罪


